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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内部审计的本质 

  内部审计是我国审计监督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由部门、企业事业单位内部专设的审计机构和审计人员，依据

国家有关法规和本部门、本单位的规章制度，按照一定的程序和方法，相对独立地对本部门、本单位财务收支的真实、

合法和效益进行监督的行为。内部审计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由于组织内部管理跨度加大，管理分权的出

现，企业最高管理当局为了实现组织目标，而在内部设置专职机构或专职人员对组织中各类业务和控制进行独立的评

价，并对分权管理者经济责任的履行情况进行监督，这样就产生了内部审计。内部审计就其性质来看，它是一种管理权

的延伸，是一种组织内部的管理活动，是代表管理权的审计，是内部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类型的审计相比较，

内部审计具有以下特征： 

1．以内向服务作为其工作目的 

国家审计是代表国家(或政府)的审计，其工作的目的是要服务于政府，维护国家的利益。社会审计是受所有者委托而实

施的，是代表所有权的审计，其工作的目的是要维护委托人(或报告使用人)的利益，服务于被审计单位外部的广大报告

使用者。两者都是服务被审计单位以外的主体。内部审计是为了加强经济管理和控制，提高经济效益而开展的审计，其

根本目的是要服务于组织的管理者，是对内提供服务的。内部审计服务上的内向性，也是在国际上被普遍接受的观点。

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审计准则公告第9号指出：“内部审计要经常为管理服务，其中包括 (不仅限于)研究和评价内部会

计控制制度、审计业务经营活动、提高经济效益，以便根据管理要求提供专门咨询。” 

内部审计对内向管理当局提供的服务，包括的主要内容有：通过对会计资料的审计，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及时性，

便于管理者正确地用于决策；揭露单位经济活动中的错弊，并分析其成因，以便于管理部门采取纠正措施；揭示业务经

济活动中的损失浪费现象，保护企业的资产安全；保证本单位遵守国家的财经法纪，并且在业务活动中能按照本单位的

既定目标和政策进行；审查分析经营管理活动中的效益，并提出积极的建议促使单位挖掘内部潜力，改进经营管理，提

高经济效益。 

2．内部审计只有相对的独立性 

独立性是审计监督的基本特性。一项监督评价工作离开了独立性就不能称之为审计。内部审计在本部门、本单位主要负

责人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在对所属部门或机构进行审计时，由于其本身不参与这些部门或机构的业务经营活动，在组织

上也不受这些部门和机构的领导，所以能够保持其一定程度上的独立性。但是由于内部审计人员本身为该单位职工，个

人利益与单位利益休戚相关，又受本单位负责人(经营者)的领导，内部审计审什么、怎么审、审计结果如何处理、审计

建议能否落实都要受本单位领导的制约。这就决定了其独立性是有限的，是相对独立。相对独立性决定了内部审计没有

对外鉴证职能，其审计报告不能作为对外报告来使用。 

3．具有广泛的审查范围 

审查的范围是由审计目的决定的。社会审计的目的是要对会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其审查范围主要是企业的会计资料；

国家审计机关对真实、合法、效益进行审计，审计范围较为广泛，但因其目的侧重不同，审计的范围不一定面面俱到，

有时主要是与财经法纪有关的领域；内部审计由于其审计的目的是对内提供服务，服务内容的广泛性(前已述及)，决定

了其审查的范围也较为广泛。内部审计的审查范围主要包括：测评内部控制制度，通过测评找出内控制度的薄弱环节，

并提出改进建议，为完善内控制度服务；检查单位对来自外部和内部的有关法规制度的遵守情况；对业务经营活动进行

审查评价；对管理活动和管理职能进行审查；审查内部财务收支活动及其会计资料等。内部审计具有如此广泛的审查范

围，也源于其特殊的位置，内审人员是本单位成员，熟悉本单位的经营环境，具有本单位的业务知识，能随时了解本单

位经济活动及其进程，有权接触更多的资料等。内部审计除了上述特点外，还有审计程序简便、审查工作及时、审计建



议易被采纳等特点。 

(二)内部审计类型及其领导关系 

内部审计有部门内部审计和单位内部审计两种类型。部门内部审计是在政府部门内设置审计机构，对本部门及其所管辖

的企事业单位的财政、财务收支及经济活动进行审计。部门内部审计具有双重性质，从部门以外的政府审计机关或其他

信息使用者的角度来看，它属于内部审计，但在部门内部，它独立于被审计单位之外，又属于外部审计。单位内部审计

是指在各企事业单位内部设置的审计机构，在其主要负责人的领导下，对其经济活动和财务收支活动所进行的监督。 

单位内部审计的领导关系一般有以下四种类型：第一，受本单位董事会或董事会所设的审计委员会的直接领导，内部审

计人员不受企业经营管理部门的约束；第二，受本单位最高管理者直接领导，如厂长、总经理的领导；第三，受本单位

主计长(或总审计师、总稽核师)的领导；第四，受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及主计长双重领导。内部审计机构直属领导的层次

越高，其独立性越强，权威性越高，工作也就容易开展。内部审计机构的设置必须平行或略高于其他职能部门，否则就

很难开展工作。 

我国的内部审计机构，绝大多数是在本单位最高管理者如厂长、经理的领导下，与其他职能部门平行。但最近几年也出

现了一些新的领导模式。例如实行审计委员会领导体制的有鞍山钢铁公司、原中国石化总公司、建设银行北京分行等。

还有的建立了总审计师制度，如上海彭浦机器厂。 

在其领导关系中，影响内部审计独立性和权威性的，更直接的是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本身在企业中的位置。这一位置的

高低将直接影响内部审计的权威性。我国目前内部审计机构贝贡人一般都是与单位其他职能部门负责人平行的，处于部

门经理水平。据《内部审计》杂志1996年对英国政府公共部门的一次调查结果显示，在该国公共部门内审机构直接负责

人，有50％是部门经理的级别，有11％是单位领导助理，另有5％是单位领导之一。这说明在英国内部审计的地位还是较

高的。 

要提高我国内部审计工作的水平，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当前在机构设置和领导关系上要作以下努力： 

第一，探索多种形式的内部审计机构设置方式。要结合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在企业改制的同时，设置适合企业管理特

征的内部审计机构。如在董事会下设立审计委员会，确立监事会与内部审计的关系，建立总审计师制度等。 

设置内部审计机构要考虑：是否与其他职能机构的设置相适应，要独立于其他职能部门；是否与管理要求相适应，信息

沟通渠道上能及时向管理当局汇报审计结果、提出审计建议，审计项目选择上能体现管理当局的要求；是否便于工作的

开展，在地理位置上不应远离单位的主要经营活动场所，以利于随时取得信息，及时开展工作；是否有相应的职权和资

源等。 

第二，提高内部审计的地位。在领导关系上要提高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的地位，以增强内部审计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在

领导关系的选择上要考虑审计活动与业务经营活动的关系，与财会工作的关系，以及与其他管理工作的关系，尽量避免

一人既领导财会工作，又领导审计工作(如总会计师领导审计)；既领导某项业务活动，又领导对这项业务活动的审计(如

基建工作与基建决算审计)。否则，就容易影响审计的独立性。 

第三，内部审计机构要按需设置。政府机构的庞大和低效率会影响经济的增长。同样，企业内部机构的臃肿和低效也影

响企业的经济效益。一个企业应不应该设置内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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